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增发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文核准。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在中证网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人员。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说明书摘要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

（封卷稿）

发行人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

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发行量不超过

７

，

０５８．８２３５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募集资金投向的总投资额。 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的发行方式以正式发行公告为准。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将共享本次增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

３

、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收购了控股股东中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天精密，由于本公司同中天精密同受中天集团控制，属于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视同合并后主体在报告期

期初已经存在，因此本公司追溯调整了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编制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比较式财务报表，并由中兴华富华出具了中兴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０Ｃ

号《审计报告》。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

４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５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７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８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５

９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００９

１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ｚｔｔ．ｃｏｍ

１１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ｃｈｉｎａｚｔｔ．ｃｏｍ

（二）本次发行概要

１

、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发

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增发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文核准。

２

、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发行数量：本次增发预计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５８．８２３５

万股。

４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５

、定价方式：为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天科技

Ａ

股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值。

６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７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发行人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为【】。

（三）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１

、发行方式：本次增发采用包括但不限于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发行方式，具体发行方

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增发将以一定比例向公司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具体配售比例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２

、发行对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四）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承销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预计共需约

５

，

０７０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４

，

７１０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５０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１０

万元

信息披露及推介费用：

２００

万元

以上发行费用可能会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六）发行承销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

７

月

１３

日）

刊登 《招股说明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

７

月

１４

日）

网上路演（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

７

月

１５

日）

刊登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００

）

全天停牌

Ｔ＋１

日

（

７

月

１８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

Ｔ＋２

日

（

７

月

１９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确定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Ｔ＋３

日

（

７

月

２０

日）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退还未获配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

缴余款（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００

）

网上摇号抽签

Ｔ＋４

日

（

７

月

２１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七）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增发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具体上市时间

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相关当事人

１

、 发行人：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济萍

住所：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

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６

号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５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４

联系人： 杨栋云

２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保荐代表人： 曾双静、黄洁卉

项目协办人： 郑乾国

项目经办人： 缪佳易、吴志君

３

、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付洋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２３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６

经办律师： 鲍卉芳、苗丁

４

、 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李尊农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座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４８７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３４８１３５

经办注册会计师： 许剑辉、郦云斌

５

、 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李晓红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院五栋大楼

Ｂ１

栋

１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６６１

经办资产评估师： 孙彦君、芦建军

６

、 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７８１３

７

、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８

、 收款银行：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１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８２

，

９５２

，

９３１ ２５．８６％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３８９

，

８３７ ４．８０％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０５１

，

３６４ ４．６９％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４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８４５

，

８９３ ３．０７％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邮

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２７７

，

２６７ １．３３ ％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３

，

５００ １．０９％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４６

，

５７５ １．０７％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６９

，

５２５ ０．７１％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邮核心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６６

，

７６０ ０．７１％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

人民币

普通股

０

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全部解禁并可上市流通，公司控股股东中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起两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天科技股改解禁股份

８０

，

２４４

，

９６９

股。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本节如无其他说明，原财务报表系指公司历年公开披露的未经追溯调整的财务报表，比较式财务报表系根据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后的报表。

（一）比较式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３２９

，

８０４

，

６２１．４２ ３

，

１８０

，

３１９

，

０４４．１９ ２

，

２４０

，

６９５

，

５２９．１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４０４

，

９５３

，

９０５．４３ ９４９

，

３２８

，

３０５．８７ ７１４

，

８９１

，

７５０．４０

资产总计

４

，

７３４

，

７５８

，

５２６．８５ ４

，

１２９

，

６４７

，

３５０．０６ ２

，

９５５

，

５８７

，

２７９．５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１６５

，

１５９

，

０２９．８４ ２

，

１９８

，

２５２

，

１１４．４６ １

，

９２０

，

２９５

，

０２８．０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４８

，

８６７

，

６６０．３５ ７２

，

７１３

，

０２８．０９ ３６

，

４００

，

３７７．２７

负债合计

２

，

６１４

，

０２６

，

６９０．１９ ２

，

２７０

，

９６５

，

１４２．５５ １

，

９５６

，

６９５

，

４０５．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９６３

，

７２９

，

２４１．２８ １

，

６８５

，

０５１

，

３９５．０５ ８６０

，

７４２

，

８９９．３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５７

，

００２

，

５９５．３８ １７３

，

６３０

，

８１２．４６ １３８

，

１４８

，

９７４．８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１２０

，

７３１

，

８３６．６６ １

，

８５８

，

６８２

，

２０７．５１ ９９８

，

８９１

，

８７４．２１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４

，

７３４

，

７５８

，

５２６．８５ ４

，

１２９

，

６４７

，

３５０．０６ ２

，

９５５

，

５８７

，

２７９．５３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４

，

３４６

，

９５５

，

４９７．０６ ３

，

７２５

，

２３６

，

５２２．３５ ２

，

９１３

，

４０３

，

６４８．１６

二、营业利润

５２１

，

９９９

，

９７４．２１ ４５９

，

４２４

，

１００．０６ ２０２

，

９６８

，

５７４．７４

三、利润总额

５４２

，

１３８

，

２１７．１７ ４７３

，

６９５

，

７４５．９５ ２１３

，

５２８

，

７７８．９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８３

，

３４５

，

８６７．１４ ８８

，

２７５

，

８５９．９８ ４３

，

１１３

，

１１０．３１

四、净利润

４５８

，

７９２

，

３５０．０３ ３８５

，

４１９

，

８８５．９７ １７０

，

４１５

，

６６８．６８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４３６

，

９１６

，

３３７．７９ ３３７

，

０９１

，

３７５．７２ １４４

，

９０８

，

５４６．８３

(

下转

D8

版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天科技”或“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增发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增发”或“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按持股比例优先配售，剩余部分以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５８．８２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募投项目需求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为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天科技

Ａ

股股票收盘

价算术平均值。

５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公司原股东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

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７０

，

５７６

，

６６０

股。 原股东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认购

名称为“中天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

发售。

６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同时选择网上和网下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７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中天科技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

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８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机构投资者。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有关网上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９

、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 机构投资者每张《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的申购

数量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上限为

３

，

５２０

万股，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

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发行结

果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公布。

１１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

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招股说明书摘要》。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中天科技、发行人 指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本公司向全体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为本次增发之目的，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

承销商为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原股东

指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天科技之全体

Ａ

股

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

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

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的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进行申购、及时缴付申购定金、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份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优先认购本次增发的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该日为网上、网下申购日）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

发行人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５８．８２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募投项目需求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结果将在

申购结束后在《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公布。

３

、网下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境内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

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

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４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为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天科技

Ａ

股股票收盘价

的算术平均值。

５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７０

，

５７６

，

６６０

股。

６

、网上、网下发行数量比例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东优先

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

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７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８

、本次发行日程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

７

月

１３

日）

刊登 《招股说明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

７

月

１４

日）

网上路演（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

７

月

１５

日）

刊登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００

）

全天停牌

Ｔ＋１

日

（

７

月

１８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

Ｔ＋２

日

（

７

月

１９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确定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Ｔ＋３

日

（

７

月

２０

日）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退还未获配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

缴余款（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００

）

网上摇号抽签

Ｔ＋４

日

（

７

月

２１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９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１０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然后根据整体申购情况

以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数量。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将按照如下

原则获得配售：

１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２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超额认购）时：

（

１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进行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份数量乘以

０．２２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配售

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流通股网上可优先配售总量一致。

（

２

）扣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或以上，超过

１００

万股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ａ

网上通过“

７３０５２２

”申购代码

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

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ｂ

本次发行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７３０５２２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中签率趋于一致，即

ａ≈ｂ

。

三、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安排

（一）资格的认定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境内法人，以及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二）申购方式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申购数量上限为

３

，

５２０

万股，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

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

管理公司应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的配售

结果确定后，投资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股票账户。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申购日（

Ｔ

日）前（含

该日）办妥开户手续。

２

、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号

码为：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６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８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８３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处，并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致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当日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１８３

予以确认：

①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见附表）

②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③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资金备注务必注明投资者名称和“中天科技增发申购”的字样）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

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３

、缴纳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

本次发行价格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

申购定金，并于当日

１５

：

００

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账 号：

３１００６６７２６０１８１５０００２２７２

汇入行地点：上海市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

０６６７２６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１２９００５００３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６１２０１

联系人：王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６４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汇款用途中的投资者全称是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之前到达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按上述规

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敬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划转的在途时间。

４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江苏中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内容包括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网上及网下申购情况、原股东

优先认购数量、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售数量、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如有）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售及缴款（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通知，获配售的

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

２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款。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以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上述缴付申

购定金账户），同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补足申购款，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所有，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

承销团包销。

若定金大于申购款，多余定金将统一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退款。

（

３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

４

）机构投资者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对机构投

资者补缴申购款（若有）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

６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发行人拟就本次发

行在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

发 行 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６

号证券部

电 话：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５

传 真：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４

联 系 人：杨栋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层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附表：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一经投资者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及加盖单位公章或个人签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即构成申购者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８０３６

、

６３６０８０３８

、

６３６０８０８３

确认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８１８３

机构全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身份证明号码 托管席位号

Ａ

股账户户名（上海）

Ａ

股帐户号码（上海）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Ｅ－ｍａｉｌ

退款银行信息（户名须为投

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退

款银行信息 （包括开户行、

账号及户名）应与申购资金

汇款账户一致）

汇入行全称

账号

户名

汇入行地点 省 市 区

是否追加申购 是

／

否 本次申购为第 次申购，总申购 次

申购股数（大写）： （股）（小写： 股）

申购金额（大写）： （元）（小写： 元）

申购定金（大写）： （元）（小写： 元）

机构投资者在此承诺：

１

、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２

、 本次申购款项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以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申购表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申购表可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下载。 为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２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帐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

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组合”；企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的登记号”。

３

、每一机构投资者可多次申购，但须在申购表上注明申购次数，一经申报不得撤回。

４

、退款银行信息中的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退款银行信息（包括开户行、账号及户名）应与申购资金汇款账

户一致。

５

、申购股数限制：

（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可选择网下申购的申购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含

１００

万股），上限为

３

，

５２０

万股（含

３

，

５２０

万

股）。 超过

１００

万股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２

）在本次申购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确定其申购数量，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６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７

、投资者填写此表时不得涂改。 未按照要求填写、填写不清、填写不完整、资料不实或未按时提交的申购报价表将可能

被认定为无效。 如因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８

、凡参加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交所证

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以及支付定金的

划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公司名称”、“页码、总页

数”和“经办人、联系电话”等。

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醒投资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的申购恕不接受，请注意发送传真时间；以

其他方式传送、送达的一律无效；申购表一经传真至上述传真号码即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

法律效力。

１０

、投资者应尽早安排汇缴申购定金，保证申购定金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申购定金未能及时到账或到账不足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的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６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３８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８３

，确认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８１８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天科技”或“公司”） 本次向社会公开增发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增发”或“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按持股比例优先配售，剩余部分以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５８．８２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募投项目需求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为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天科技

Ａ

股股票收盘

价的算术平均值。

５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公司原股东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

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７０

，

５７６

，

６６０

股。 原股东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认购

名称为“中天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

发售。

６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同时选择网上和网下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７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中天科技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

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８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分为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优先认购部分（申购代码为“

７００５２２

”，申购简称为“中天配售”）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部分（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５２２

”，申购简称为“中天增发”）。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务请注意本发行公告中有关

网上申购的不同申购代码适用对象、申购数量与申购次数等具体规定。

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

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公布。

１０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上发行。 有关网下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１１

、本公告仅对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

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江苏

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招股说明书摘要》。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中天科技、发行人 指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本公司向全体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为本次增发之目的，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由具有承销资格的

各承销商为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原股东

指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天科技之全体

Ａ

股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

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

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的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

格进行申购、及时缴付申购定金、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份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优先认购本次增发的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

日，该日为网上、网下申购日）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

发行人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５８．８２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募投项目需求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结果将在

申购结束后在《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公布。

３

、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４

、网上发行对象

（

１

）网上优先配售对象

网上优先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持有中天科技

Ａ

股股份的股东。 原股东

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申购简称“中天配售”）行使优先配售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

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发售。

（

２

）网上发行对象

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５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为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天科技

Ａ

股股票收盘价

的算术平均值。

６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７０

，

５７６

，

６６０

股。

７

、网上、网下发行数量比例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东优先

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

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８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９

、本次发行日程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

７

月

１３

日）

刊登 《招股说明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网下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

７

月

１４

日）

网上路演（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

７

月

１５

日）

刊登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００

）

全天停牌

Ｔ＋１

日

（

７

月

１８

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

Ｔ＋２

日

（

７

月

１９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数量，确定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Ｔ＋３

日

（

７

月

２０

日）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退还未获配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

缴余款（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００

）

网上摇号抽签

Ｔ＋４

日

（

７

月

２１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１０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１１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然后根据整体申购情况

以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数量。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将按照如下

原则获得配售：

１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２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超额认购）时：

（

１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进行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份数量乘以

０．２２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配售

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流通股网上可优先配售总量一致。

（

２

）扣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或以上，超过

１００

万股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ａ

网上通过“

７３０５２２

”申购代码

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

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ｂ

本次发行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７３０５２２

”申购代码进行的申购的中签率趋于一致，即

ａ≈

ｂ

。

三、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配售安排

（一）优先认购比例及数量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

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７０

，

５７６

，

６６０

股。

（二）有关优先认购的重要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

、优先认购日（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逾期未行使权利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三）原股东行使优先配售权的规定

１

、原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申购简称“中天配售”行使优先配售权。

２

、申购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

３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优先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优

先配售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

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流通股网上可优先配售总量一致。

４

、原股东各自具体的申购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原股东除通过网上申购专用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行使优先配售权外，还可以通过供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的代码“

７３０５２２

”进

行申购。 但仅有通过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申报的有效申购可获得优先配售，通过代码“

７３０５２２

”申报的有效申购按照社会公众投资者

网上申购的规定进行发售。

（四）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认购程序

１

、原股东参加本次优先配售时，填写“中天配售”委托单，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认购价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

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数量的限额为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优先配售比例（

０．２２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申报的总数不能超过可优先配售数量的限额。 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该申购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

证券账户内“中天配售” 可配证券余额。

四、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安排

本次发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网上申购的规定

１

、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５２２

”，申购简称为“中天增发”。

２

、申购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

３

、每个股票账户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购数量上限为

３

，

５２９．４

万股。

４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证券账户外，每一个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重复申购和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

视为无效申购。 重复申购除第一次申购为有效申购外，其余申购由上交所系统自动剔除。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股数量

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参与申购的每个股票账户应按申购价格和股数缴纳足额申购款。

（二）网上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及指定交易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

须在网上申购日之前（含当日）开立上交所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易。

２

、存入足额申购款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申购者，需在网上申购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申购款。 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

购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之前（含当日）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价格和申购量存入足额申

购款。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上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委托单上的各项内容，尤其是证券账户、申购价格和申购数

量，必须填写清楚，不得涂改，并确认其资金账户存款数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股票所需的款项。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填好的“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本人身份证或法人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与

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在其交易柜台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收到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后，复核各项内容无误，

并查有足够的资金后，即可接受委托买入。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三）配号与抽签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将采用摇号抽签方式认购。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各证券经营机构将申购款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内。 确因银行结算制度

而造成的申购款不能及时入账，须在

Ｔ＋１

日提供有效银行划款凭证，并确保

Ｔ＋２

日上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款入账。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登记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款的到账情况进行核查，并由

该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上交所以申购款的实际到位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款，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给予

申购配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投资者通过原申购的各证券营业网点确认申购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网上发行中签

率。

３

、摇号抽签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于当日将抽签结果通

过上交所卫星网络传送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并于次日在指定报刊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４

、确定认购股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个中签号码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

（四）登记与结算

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部分按下述程序办理登记与结算手续：

１

、申购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至第三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登记公司对经会

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的实际到账资金进行冻结。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２

、申购结束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发售股票，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发行配售

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股东登记，并由上交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３

、申购结束后的第四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登记公司对未获配售的申购款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易网

点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资金余额；同时将中签的申购款项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收到登记公司划转的申购款后，将与网下申购款合并，并按照保荐协议的规定将扣除承销费用等相关费

用的申购款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４

、本次网上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发行配售结果进行。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发行人拟就本次发行

在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

发 行 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６

号证券部

电 话：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５

传 真：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４

联 系 人：杨栋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层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